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文件
中茶协茶馆字[2011]4号

关于开展2011年度全国“金牌茶艺师”评选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有效规范我国茶行业茶事服务的行为方式，提升茶事服务质量，增进地区间茶企业、茶事服务业的交流，扩大茶艺师职业工种的社会认知度，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计划开展2011年度全国“金牌茶艺师”评选活动，活动内容如下：
一、“金牌茶艺师”推选范围

本次活动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中进行，由各单位根据评选标准在本单位茶艺师中直接推选出一名“金牌茶艺师”。
二、“金牌茶艺师”的推荐条件

1．持有中级以上（含中级）茶艺师职业资格证书；

2. 在本企业连续工作三年以上（含三年）且从事茶艺师工作两年

以上（含两年）的在职人员；

3．茶叶相关知识丰富，茶艺表演基本功扎实，茶事服务经验丰富

并乐于与他人交流分享；

4．所在企业近一年无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重大事故，且无负面

新闻报道；

5. 所在部门（或各类经营分店）经营状况优异，业绩位于本企业前列。（该企业连锁状况下）

三、推选程序

（一）金牌茶艺师

1．企业根据推选标准自行组织评选出一名“金牌茶艺师”并按要求填报“金牌茶艺师”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报送至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2.申报同时还需提交由申报人自行设计的茶席作品一份。
作品要求：
（1）茶席彩色照片6张，分别从茶席的上、前、后、左、右和本人与茶席的合影进行拍照；
（2）茶席介绍1份，包括主题、设计思路、茶席描述三部分。

3．茶馆专委会依据“金牌茶艺师”推荐评选标准，对企业报送材料进行审核并确认。

4．“金牌茶艺师”将在2011年“中国茶馆业年会”现场公布。

（二）十佳金牌茶艺师

1.专委会将组织行业内专家从“金牌茶艺师”中，评选出2011年度“十佳金牌茶艺师”10名，并进行表彰。

2.评选依据为：“金牌茶艺师”个人基本情况申报表填写相关内容、个人工作相关成绩、茶席设计效果、所在茶馆自入会起持续每年交纳会费的情况、茶馆参加专委会各项活动的有关情况。
四、“金牌茶艺师”可优惠、优先参加的相关活动

1．可优先参加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的相关培训和交流活动。
2．可参加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的年度“全国金牌茶艺师”职业技能提升研修班，培训结束后可结合个人现持有劳动技能资格认证级提出晋级认证，凡经考核通过者，可获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职业技能证书。

3. 可优惠参加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的其它各项培训、参观、考察活动。

四、报送时间及其他事项

1.请于2011年5月20日前将相关材料（申报表除外）通过E-MAIL发至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茶馆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并电话确认。
E-MAIL：ctma_cg@163.com

2.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3.邮寄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45号       邮编：100801

联系电话：010-66094153 /  66095015   

联 系 人：肖星   韩毅    申卫伟
附件1：               

“金牌茶艺师”个人基本情况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 片

（2寸）

	出生年月日
	
	文化程度
	
	籍 贯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 编
	
	

	身份证号
	
	QQ号
	
	

	现持证职业资格证书情况
	1
	工种
	
	等 级
	
	持证时间
	

	
	
	证书号
	
	发证单位
	

	
	2
	工种
	
	等 级
	
	持证时间
	

	
	
	证书号
	
	发证单位
	

	在本企业工作时间
	
	从事茶艺师工作时间
	

	工作简历、业绩、荣誉
（可另附页）
	

	自我评价
（可另附页）
	

	企业评价
意  见
	

	鉴定机构
意  见
	


备注：请同时报送个人电子版近期工作照片1-2张。
